臺中市立東新國民中學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辦法
108.06.26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
1、 依據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及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辦理
2、 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型塑同儕共學教學文化，特訂定本辦法。

3、 依本辦法規定應進行公開授課之人員(以下簡稱授課人員)如下：

(1)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用、聘任之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授課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
(2)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

4、 授課人員應在服務學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以校內教師觀課(以下簡稱觀課教師)為原則。
5、 授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應事先規劃；其規劃事項，得包括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觀課人員，以不影響課務、全程參與為原則。
6、 公開授課之實施方式如下：
(1) 每學年每位教師須辦理一次公開課，自行邀請至少2位同儕教師（不限定同領域）參與觀課，學年度新進教師(包含正式教師及代理教師、代課教師)需於第一學期辦理完畢。
(2) 每學年每位教師須參與同儕觀課至少一次。

(3) 公開授課，得結合學校定期教學觀摩、教師專業研習、課程與教學創新或教育實驗與計畫等辦理之。
(4) 公開授課以一節為原則，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數。
(5) 共同備課，得於公開授課前，與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合併辦理；並得於專業學習社群辦理。
(6) 授課人員應依前三點規定，於各教學研究會擬訂公開授課計畫，由教務處彙整核定，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前，公告於學校網頁。
(7) 教學觀察時，授課人員得提出教學活動設計或教學媒體，供觀課教師參考，教學觀察現場之錄音錄影需事先經授課人員同意。
(8) 教師參與觀課時應填寫附件之「教學觀察記錄表」，並就實際觀課之情形做適當之文字敘述。

(9) 教師公開授課後，得與觀課教師就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進行研討。
(10) 授課人員需填寫附件之「教室開放心得單」，併同參與公開授課填寫之「教學觀察記錄表」及「教學觀察夥伴登記表」彙整後交至領域召集人處。
(11) 領域召集人應於每年六月底前彙整領域教師教學觀察表件後，送交教務處留存。
7、 完成公開授課之授課人員及參與觀課之人員，得檢具「教室開放心得單」及「教學觀察紀錄表」，由教務處核給研習時數證明。

8、 本實施辦法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後送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臺中市立東新國中 教學觀察表
教學者：              任教班級：        任教科目及單元名稱： 

觀課者：              觀課日期：   年   月   日   第  節

	項目
	具體指標
	表現
	具體事實摘要敘述

	
	
	優良
	普通
	待改進
	未呈現
	

	教材呈現
	1.說明學習目標及重點
	□   □   □   □
	

	
	2.清楚講解重要概念
	□   □   □   □
	

	
	3.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   □   □   □
	

	
	4.提供適當實作或練習
	□   □   □   □
	

	教學活動
	1.引起學習動機
	□   □   □   □
	

	
	2.良好的發問技巧激發思考討論
	□   □   □   □
	

	
	3.有效運用教具或教學媒體、資料
	□   □   □   □
	

	
	4.有效掌控教學節奏及時間
	□   □   □   □
	

	
	5.適時檢視學習效果（口頭或紙筆）
	□   □   □   □
	

	學習氣氛
	1.營造積極的學習氣氛
	□   □   □   □
	

	
	2.維持良好的教室秩序
	□   □   □   □
	

	
	3.學生能投入學習活動
	□   □   □   □
	

	
	4.良好和諧的師生互動
	□   □   □   □
	

	溝通技巧
	1.音量足夠
	□   □   □   □
	

	
	2.適時走動管理及眼神關照
	□   □   □   □
	

	
	3.板書清晰明確
	□   □   □   □
	

	
	4.適時合理回應學生問題
	□   □   □   □
	

	綜合回饋：（請多給予教學者正面回饋）




註：本表格請觀課教師填寫後，交與教學教師


觀課教師簽名：                       教學教師簽名：
附件2
東新國中【教學觀察】夥伴登記表
學年度：              
領域(請勾選)：
□國文、□英語、□數學、□自然、□科技、□社會 □健體、□藝文、□綜合、□特教
一、觀課教師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二、公開授課紀錄：每學年至少1次
	編號
	科別
	公開課時間
	節次
	班級
	單元名稱

	
	
	
	
	
	

	
	
	
	
	
	

	
	
	
	
	
	

	
	
	
	
	
	


三、參與觀課紀錄：每學年至少1次
	編號
	科別
	教師姓名
	觀察時間
	節 次
	班 級
	單元名稱

	
	
	
	
	
	
	

	
	
	
	
	
	
	

	
	
	
	
	
	
	

	
	
	
	
	
	
	

	
	
	
	
	
	
	

	
	
	
	
	
	
	


註：教師公開課務必拍照自行紀錄，填寫相關表件，本表每人一張，每年6月底前交給領域召集人。
附件3
東新國中教師教室開放心得單
學年度：              

	開放日期
	星期
	節次
	班級
	科目名稱
	教學單元

	
	
	
	
	
	

	參與觀課教師名單
	

	教學活動照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教學者

心得分享
	


※公開授課教師簽名：

註：本表請開放觀課教師填寫，並回收參與觀課教師回饋單整理後，於每年6月底交領域召集人
